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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为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由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认可的单位使用，鼓励非

协会成员的生产企业执行本文件。 

执行本文件的检测机构应向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提出申请、登记备案，自觉维护本文件的公正

性和权威性，并接受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的监督，必要时由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指定的检测机

构进行仲裁检测。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首批承诺执行单位或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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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专用水性内墙涂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学校专用水性内墙涂料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

贮存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应用在幼儿园和学校建筑物的内墙涂料，包括底漆、中涂色漆和罩面清漆，该产品体

系主要用于对环境有较高要求的场所的内墙墙面保护与装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28 漆膜、腻子膜干燥时间测定法 

GB/T 1741-2020 漆膜耐霉菌性测定法 

GB/T 1766-2008 色漆和清漆 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 

GB/T 3186-200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GB/T 6739-2006 色漆和清漆:铅笔法测定漆膜硬度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和极限数值的表述和判定 

GB 8624-2012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9265-2009 建筑涂料 涂层耐碱性的测定 

GB/T 9266-2009 建筑涂料 涂层耐洗刷性的测定 

GB/T 9268-2008 乳胶漆耐冻融性的测定 

GB/T 9271-2008 色漆和清漆 标准试板 

GB/T 9278-2008 涂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 

GB/T 9750-1998 涂料产品包装标志 

GB/T 9756-2018 合成树脂乳液内墙涂料 

GB/T 9779-2015 复层建筑涂料 

GB/T 9780-2013 建筑涂料涂层耐沾污性试验方法 

GB/T 13491-1992 涂料产品包装通则 

GB/T 15608-2006 中国颜色体系 

GB 18582-2020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JG/T 210-2018 建筑内外墙用底漆 

GB/T 23981.1-2019 色漆和清漆 遮盖力的测定 第 1 部分：白色和浅色漆对比率的测定 

GB/T 23987-2009 色漆和清漆 涂层的人工气候老化曝露 曝露于荧光紫外线和水 

GB/T 37363.1-2019 涂料中生物杀伤剂含量的测定 第 1 部分：异噻唑啉酮含量的测定 

HG/T 3950-2007（2017）抗菌涂料 

JG/T 309-2011 外墙涂料水蒸气透过率的测定与分级 

JC/T 412.1-2018 纤维水泥平板 

T/CNCIA 03002-2020 抗菌及抗病毒涂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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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涂装体系分为底漆、中涂色漆和罩面清漆。 

5 技术要求 

5.1 质量性能要求 

学校专用水性内墙涂料的质量性能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1 学校专用水性内墙涂料质量性能要求 

项   目 
指 标 

底漆 中涂色漆 罩面清漆 

容器中状态 
无硬块，搅拌后呈均

匀状态 

无硬块，搅拌后呈均

匀状态 

无硬块，搅拌后呈均

匀状态 

施工性 施工无困难 

低温稳定性（3 次循环） 不变质 不变质 不变质 

低温成膜性 5℃成膜无异常 5℃成膜无异常 / 

涂膜外观 正常 

干燥时间，表干 h ≤2 ≤2 ≤2 

对比率（白色和浅色）a / ≥0.95 / 

耐碱性（48 h） 无异常 

耐水性（96 h） 无异常 

抗泛碱性（48 h） 无异常 / / 

耐洗刷性，次 ≥30000 

耐污渍综合能力（白色和浅色） / / ≥45 

耐黄变性ΔE*（168 h） / / ≤3.0 

水蒸气透过率，g/（m2·d） ≥50 

燃烧性能 / A 级 A 级 

铅笔硬度 / ≥3H ≥3H 

抗病毒性 (H3N2 & EV71) b / / ≥99% 

抗病毒耐久性 (H3N2 & EV71) b / / ≥99% 

抗细菌性 (大肠杆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c / / ≥99% 

抗细菌耐久性 (大肠杆菌 & 金黄色葡萄球菌) c / / ≥99% 

耐霉菌性 d / / 0 级 

a 浅色是指以白色涂料为主要成分，添加适量色浆后配制成的浅色涂料形成的涂膜所呈现的浅颜色，按 GB/T 15608-2006

中规定明度值为 6 到 9 之前（三刺激值中的 YD65≥31.26） 

b 适用于对抗病毒性有要求的场所 

c 适用于对抗细菌性有要求的场所 

d 适用于对耐霉菌性有要求的场所 

5.2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产品的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2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项   目 
指 标 

底漆 a 中涂色漆 a 罩面清漆 a 

VOC 含量/(g/L) ≤50 

甲醛含量/(mg/k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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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指 标 

苯系物总和含量/(mg/kg) ≤60 

总铅（Pb）含量/(mg/kg) ≤90 /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mg/kg) 

镉（Cd）含量 ≤75 / 

铬（Cr）含量 ≤60 / 

汞（Hg）含量 ≤60 /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 ≤1000 

生物杀伤剂含量

/(mg/kg) 

1,2-苯并异噻唑啉-3-酮（BIT） ≤10 

2-甲基-4-异噻唑啉-3-酮（MIT） ≤10 

5-氯-2-甲基-4-异噻唑啉-3-酮（CIT） ≤10 

2-甲基-4-异噻唑啉-3-酮 + 5-氯-2-甲基

-4-异噻唑啉-3-酮（CIT+MIT） 
≤15 

a 涂料产品所有项目均不考虑水的稀释配比。 

6 试验方法 

6.1 取样 

产品按GB/T 3186-2006的规定进行取样。取样量根据检验需要而定。 

6.2 试验环境 

物理性能的试板的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温湿度应符合 GB/T 9278-2008 的规定。 

6.3 试验基材 

6.3.1 无石棉纤维水泥平板 

应符合 JC/T 412.1-2018 中 A 类 R5 级板（厚度为 4 mm～6 mm）的要求，其表面处理按 GB/T 

9271-2008 中 10.2 的规定进行。 

6.3.2 无石棉纤维增强水泥中密度平板 

试板干体积密度应为（1.2±0.1）×103 kg/m
3，试板厚度应为（6.0±0.5）mm，其表面处理应符合

GB/T 9271-2008 中 10.2 的规定进行。 

6.3.3 PVC材质塑料片 

应符合GB/T 23981.1-2019中5.1.2.1的规定要求。 

6.4 试验样板的制备 

6.4.1 试样准备 

所检产品未明示稀释配比时，搅拌均匀后制板。所检产品明示了稀释配比时，除对比率项目外，其

余需要制板进行检验的项目，均应按规定的稀释配比混合均匀后制板，若配比为某一范围时，应取其中

间值。 

6.4.2 底漆试验样板的制备 

6.4.2.1 底漆采用刷涂法制板、每个样品按照 GB/T 6750 的规定先测定密度 D,刷涂质量按公式（1）

计算： 

41080  SDm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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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湿膜厚度为80 μm的一道刷涂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g）； 

D ——按规定的稀释比例稀释后的样品密度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毫升（g/ml）； 

S ——试板面积的数值，单位为平方厘米（cm
2）。 

每道刷涂质量：计算刷涂质量±0.1 g。 

部分底漆由于黏度过低，无法按计算刷涂量制板的，可适当减少刷涂质量，应在报告中注明；部分

底漆由于黏度过高，无法按计算刷涂量制板的，应适当加水稀释，应在报告中注明稀释比例及实际的刷

涂质量。 

6.4.2.2 除另有商定外，底漆各检验项目的底材类型、试板尺寸、试板数量、刷涂量和养护期应符合

表 3 的规定。 

表3 底漆制板要求 

检验项目 底材类型 
试板尺寸 

mm×mm×mm 

试板数量 

块 

刷涂量（湿膜厚度）

μm 

养护期 

da 

干燥时间 
无石棉纤维水泥平板 

150×70×(4～6) 1 80 — 

低温成膜性 200×150×6 1 80 — 

抗泛盐碱性 
无石棉纤维增强水泥

中密度平板 
150×70×6 5 80 7 

a 根据涂料干燥性能不同，干燥条件和养护时间可以商定，但仲裁检验时为 1 d。 

6.4.3 中涂色漆和罩面清漆试验样板的制备 

6.4.3.1 除另有商定外，对于与中涂色漆和罩面清漆，除施工性、涂膜外观、耐洗刷性项目之外，其

余需要制板检验的项目均采用由不锈钢材料制成的线棒涂布器制板。线棒涂布器是由几种不同直径的不

锈钢丝分别紧密缠绕在不锈钢棒上制成，其规格为 80、100、120 三种，线棒涂布器规格与缠绕钢丝之

间的关系见表 4。其他规格形式表示的线棒涂布器也可使用，但应符合本文件中表 5 的技术要求。 

表4 线棒涂布器 

规格 80 100 120 

缠绕钢丝直径/mm 0.80 1.00 1.20 

注：以其他规格形式表示的线棒涂布器也可使用，当应符合表 5的技术要求。 

6.4.3.2 除另有商定外，中涂色漆各检验项目的选用的底材类型、试板尺寸、试板数量、涂布器规格、

涂布道数和养护期应符合表 5 的规定。涂布两道时，两道间隔 6 h。需要与底漆配套后检验的项目配套

性制板要求见表 7。 

表5 中涂色漆制板要求 

检验项目 

制板要求 
养护期 

da 底材类型 
试板尺寸 

mm×mm×mm 

试板数量 

块 

线棒涂布器规格 

第一道 第二道 

干燥时间 
无石棉纤维水泥平

板 
150×70×(4～6) 1 100 — — 

对比率 聚酯膜（或卡片纸） — 2 100 — 1a 

低温成膜性 
无石棉纤维水泥平

板 
200×150×6 1 80 — — 

a根据涂料干燥性能不同，干燥条件和养护时间可以商定，但仲裁检验时为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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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3 除另有商定外，罩面清漆各检验项目选用的的底材类型、试板尺寸、试板数量、涂布器规格、

涂布道数和养护期应符合表 6 的规定。涂布两道时，两道间隔 6 h。需要与底漆配套或与底漆和中途色

漆配套后检验的项目配套性制板要求见表 7。 

表6 罩面清漆制板要求 

检验项目 

制板要求 
养护期 

da 底材类型 
试板尺寸 

mm×mm×mm 

试板数量 

块 

线棒涂布器规格 

第一道 第二道 

干燥时间 
无石棉纤维水泥

平板 
150×70×(4～6) 1 100 — — 

耐污渍综合能力

（白色和浅色） 

涂有白色涂料的

PVC 材质的塑料

片 

430×165×0.25 6 

规格为 150 μm 的

间隙式湿膜制备器

刮涂一道 

— 7 

耐黄变性 白色外用瓷质砖 
95×45 或按设备对

尺寸的要求 
 

刷涂量为 1.1 g/dm2

±0.1 g/dm2 

刷涂量为 0.9 g/dm2

±0.1 g/dm2 
7 

a 根据涂料干燥性能不同，干燥条件和养护时间可以商定，但仲裁检验时为 1 d。 

 

表7 配套性制板要求 

检验项目 

制板要求 

底材类型 
试板尺寸 

mm×mm×mm 

试板数量 

块 

涂布量（湿膜厚度）/养护期 a 

底漆 中涂色漆 罩面清漆 

施工性、涂膜外观 
无石棉纤维水泥

平板 
150×70×(4～6) 1 80 μm/1 h～2 h 1 道/1 d 100 μm/1 d 

耐碱性、耐水性 
无石棉纤维水泥

平板 
150×70×(4～6) 3 80 μm/1 h～2 h （120+80b ）μm/1 d 100 μm/7 d 

耐洗刷性 
无石棉纤维水泥

平板 
430×165×0.25 2 80 μm/1 h～2 h （120+80b ）μm/1 d 100 μm/7 d 

a 根据涂料干燥性能不同，干燥条件和养护时间可以商定，但仲裁检验时为 1 d。 

b 试样制备每道间隔 6 h。 

 

6.5 容器中状态 

按 GB/T 9779-2015 中 6.5 的规定进行。 

6.6 施工性 

按 GB/T 9779-2015 中 6.6 的规定进行。 

6.7 低温稳定性 

按GB/T 9268-2008中A法进行3次循环的试验。 

6.8 低温成膜性 

按 GB/T 9756-2018 中 5.5.5 的规定进行。 

6.9 涂膜外观 

按 GB/T 9779-2015 中 6.7 的规定进行。 

6.10 干燥时间（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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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1728 中表干乙法的规定进行。 

6.11 对比率 

按GB/T 23981.1-2019中规定进行。仲裁采用聚酯膜法。 

6.12 耐碱性 

按GB/T 9265-2009的规定进行，如三块试板中有两块未出现起泡、掉粉、明显变色等涂膜病态现象，

可评定为“无异常”，如出现以上病态现象，按GB/T 1766-2008进行描述。 

6.13 耐水性 

按 GB/T 9779-2015 中 6.13 的规定进行。 

6.14 抗泛碱性 

按 JG/T 210-2018 中 6.13 的规定进行。 

6.15 耐洗刷性 

按 GB/T 9266-2009 中的规定进行。 

6.16 耐污渍综合能力 

按 GB/T 9780-2013 中内墙涂料涂层耐沾污性试验方法的规定进行。 

6.17 耐黄变性 

按 GB/T 23987-2009 的规定进行。UVA（340）光源，黑板温度为（60±3）℃，辐照度为 0.68 W/m
2，

干相（无凝露）连续光照 168 h。 

6.18 水蒸气透过率 

按JG/T 309-2011中的规定进行。 

6.19 燃烧性能 

按GB 8624-2012中的规定进行。 

6.20 铅笔硬度 

按GB/T 6739-2006中的规定进行。 

6.21 抗病毒性 

按T/CNCIA 03002-2020中的规定进行。 

6.22 抗病毒耐久性 

按T/CNCIA 03002-2020中的规定进行。 

6.23 抗细菌性 

按HG/T 3950-2007（2017）中的规定进行。 

6.24 抗细菌耐久性 

按HG/T 3950-2007（2017）中的规定进行。 

6.25 耐霉菌性等级 

按GB/T 1741-2020中的规定进行。 

6.26 VOC 含量 



T/SHHJ      XXXX—XXXX 

7 

按GB 18582-2020中的规定进行。 

6.27 甲醛含量 

按GB 18582-2020中的规定进行。 

6.28 苯系物总和含量 

按GB 18582-2020中的规定进行。 

6.29 总铅（Pb）含量 

按GB 18582-2020中的规定进行。 

6.30 可溶性重金属含量 

按GB 18582-2020中的规定进行。 

6.31 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总和含量 

按GB 18582-2020中的规定进行。 

6.32 生物杀伤剂含量 

按GB/T 37363.1-2019中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1 出厂检验 

底漆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容器中状态、干燥时间。 

中涂色漆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容器中状态、干燥时间、对比率。 

罩面清漆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容器中状态、干燥时间。 

7.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项目包括本文件对应产品所列的全部技术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随时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最初定型时； 

——产品主要原料及用量或生产工艺有重大变更；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7.2 检验结果的判定 

7.2.1 单项检验结果的判定按 GB/T 8170-2008 中修约值比较法进行。 

7.2.2 应检项目的检验结果均达到本文件要求时，判该产品符合本文件要求。 

8 标志、包装和贮存 

8.1 标志 

按GB/T 9750-1998的规定进行。如需加水稀释，应明确稀释比例。 

8.2 包装 



T/SHHJ      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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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按GB/T 13491-1992中二级包装的规定进行。 

8.3 贮存 

产品贮存时应保证通风、干燥，防止日晒雨淋，禁止接近火源，冬季时应采取适当防冻措施。产品

应根据乳液类型定出贮存期，并在包装标志上明示。 

 


